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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环境识别和控制通用要求 

1  范围 

本程序规定了学校质量管理体系环境识别和控制的通用要求，适用于学校

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各种外部和内部环境的识别及风险管理。 

本程序适用于与学校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各种外部和内部环境的识别和控

制。 

2  引用文件 

凡未注日期或版次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GJB 9001C-2017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Q/NUAA（SC）   质量手册 

Q/NUAA（CX1.4）  风险管理通用要求 

Q/NUAA（CX1.10）  纠正措施控制程序 

Q/NUAA（CX1.16）  成文信息控制程序 

Q/NUAA（CX1.17）  质量信息控制程序 

Q/NUAA（CX2.5）      外购过程控制程序 

与本程序有关的标准还包括 

GJB 5852-2006    装备研制风险分析要求 

GJB 1391     故障模式、影响及危害性分析程序 

GJB/Z 768A     故障树分析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3.1  组织环境 

组织环境是对组织建立和实现目标的方法有影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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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环境控制（温度、湿度等），本文中组织环境

的识别和控制特指对学校国防科研管理体系建设、运行和改进所处环境的识别

和控制。 

学校组织环境与所承担的装备论证、研制、生产、试验、维修及服务任务

需求、顾客要求等因素密切相关，此外还应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学校只有在充

分理解自身及自身所处的环境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适应学校实际需要的质

量管理体系。 

3.2  相关方 

可影响决策或活动、受决策或活动所影响、或自认为受决策或活动影响的

个人或组织。 

学校主要相关方包括：上级机关、顾客、外部供方（如：元器件、原材料、

零部件供方，工序协作方，工程承包方）、合作伙伴（如：产品合作开发方），

从事国防科研相关工作的校内职工，相对独立的资质认可、检验检测机构以及

竞争对手等。 

有关的相关方可以有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要求。 

3.3  单位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成员单位的统称。 

4  职责 

4.1  校长 

负责从战略层面： 

a) 明确各单位在识别和控制内外部环境方面的责任； 

b) 为各单位开展组织环境识别和控制配置必要的资源； 

c) 全面领导学校所对内外部环境的识别和控制工作。 

4.2  分管质量管理体系的副校长 

具体领导与质量管理体系管理过程运行有关的组织环境的识别和控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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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分管科研工作的副校长 

具体领导与产品和服务提供过程有关的组织环境的识别和控制工作。 

4.4  党政办 

负责内外部环境识别和控制过程的归口管理。 

4.5  图书馆 

负责开展与学校外部环境相关的信息搜集、整理和分析活动，对各单位识

别分析外部环境提供技术指导和数据支持。 

4.6  发展规划处 

负责将应对学校内外部环境重大变化的措施融入发展规划中。 

4.7  各职能部门 

负责主管业务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识别和控制。 

4.8  研究院/学院 

负责产品和服务实现过程中内外部环境的识别和控制。 

5  控制程序 

5.1  总则 

学校各级领导以及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内成员单位应当在各自职权或业务

工作范围内充分识别、理解并考虑可能影响学校国防科研能力或结果的内外部

因素，并对这些因素进行跟踪监视，必要时采取相应措施。 

5.2  组织环境识别程序 

5.2.1  相关方识别程序 

各单位应当依据本单位职权和业务工作开展实际情况编制形成本单位《相

关方名录》，根据需要实时调整名录内容，并按 Q/NUAA（CX1.16）成文信息控

制程序的要求予以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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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单位在编制本单位《相关方名录》时至少应当考虑以下已识别出的学校

的相关方： 

a) 政府相关机构： 

1）工业和信息化部（含国防科工局）； 

 2）教育部； 

 3）国家保密局； 

 4）学校驻地人民政府（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江宁区政府）； 

 5）学校驻地政府职能部门（规划局、环保局、税务局、安监局、劳动局、

交管局等）。 

b) 中国人民解放军相关机构： 

 1）装备发展部（合同监管局）； 

 2）驻南京地区军事代表室。 

c) 顾客： 

 1）各大军工集团（中航工业、中国航发、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船工

业、中船重工、中电科技、兵器工业、兵器装备等）； 

 2）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其它与学校有项目合作关系的社会企事业单位或个人。 

d) 从事国防科研相关工作的校内职工； 

e)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f) 外部供方： 

 1）水、电、气、通讯服务等供应商； 

 2）《合格外包方》（见 Q/NUAA（CX2.5.2））名录中的供方； 

 3）《合格供方》（见 Q/NUAA（CX2.5.1））名录中的供方。 

g) 社会环境： 

 1）当地居民； 

 2）当地媒体。 

5.2.2  组织环境识别程序 

各单位依据保持的《相关方名录》，逐一对相关方的要求或潜在要求进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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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对要求的程度和类型作出划分，形成《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其

中： 

a) 由装备工程部确定与所承担装备任务相关的法律法规、使用需求、保障

条件等影响因素； 

b) 由质管办确定与所承担装备任务相关的标准方面的影响因素； 

上述影响因素的监视和评审由其确定机关负责实施，在确定影响因素时应

当包括正面或负面要素或条件，通常可以从国际、国内、地区和当地的各种法

律法规、技术、竞争、市场、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角度考虑，也可以从组织

的价值观、文化、知识和绩效等有关的角度考虑。 

各单位应将上述内容融入提交给党政办的内外部因素分析素材中，按武器

装备质量管理工作委员会工作安排于管理评审前提交党政办。 

《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应当在任何适用时进行调整，并按

Q/NUAA（CX1.16）成文信息控制程序的要求予以保持。 

5.3  组织环境的控制程序 

5.3.1  组织环境评审 

各单位应当在《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首次编制形成和历次变更

时组织评审，对学校满足相关方需求的程度进行评价。评审时应当从政策、技

术、产能、知识、资源等方面考虑满足相关方要求的能力。 

各单位应当对内外部因素变化作出识别和分析并提交管理评审审议。 

各单位按 Q/NUAA（CX1.16）成文信息控制程序的要求保留组织环境评审

的记录。 

5.3.2  采取应对措施 

各单位对组织环境评审输出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 

a) 对必须满足的相关方要求按 Q/NUAA（CX1.10）纠正措施控制程序执行； 

b) 对存在风险的相关方要求按 Q/NUAA（CX1.4）风险管理通用要求执行； 

c) 对暂不需要满足的相关方要求，由各单位实施跟踪监视； 

采取应对措施所产生的信息按 Q/NUAA（CX1.17）质量信息控制程序执行。 



Q/NUAA（CX1.1）-2018 

1.1-6 

6  风险应对 

6.1  以本程序为措施，所应对的风险 

本程序所应对的风险主要包括： 

a) 对组织环境变化不敏感，导致应当满足的相关方要求未能得到及时满足； 

b) 不能连续的对组织环境实施监视，导致相关方及其要求被遗漏。 

6.2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风险 

6.2.1  主要风险 

本程序实施过程中的主要风险包括： 

a) 对内外部环境因素、相关方的识别和学校使命任务、发展战略的相关性

弱； 

b) 与风险管理联系不紧密。 

6.2.2  应对措施 

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a) 提升质量意识，深化质量要求与业务工作的融合； 

b) 加强风险管理和组织环境识别控制过程的联系。 

7  成文信息 

各单位负责保持或保留： 

a) 《相关方名录》； 

b) 《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 

c) 组织环境评审的记录； 

d) 采取应对措施所产生的记录。 

推荐采用格式附录《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附件 1），将《相关方

名录》、《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合并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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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各单位每半年对组织环境识别和控制过程进行抽查。 

各单位应当在每年管理评审前，将组织环境识别和控制的情况编入输入材

料提交管理评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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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规范性附录） 

相关方需求动态监视项汇总表 

序号 相关方名称 要求 类型 程度 风险等级 变动记录 

       

       

       

       

       

       

       

填写说明： 

要求的“类型”包括：法规、政治、协议、规范、合同、期望、社会责任等 

要求的“程度”包括：强制、迫切、希望、关注 

要求的“风险等级”包括： 

Ⅰ类风险，必须制定消除风险源或降低风险等级的有效措施； 

Ⅱ类风险，必须转移风险或与相关方分担风险； 

Ⅲ类风险，必须评审后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措施以及采取何种措施； 

Ⅳ类风险，可以接受但应当保持监视。 

风险等级的具体表述见 Q/NUAA（CX1.4）风险管理通用要求 


